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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信托制度的移植为出发点，以我国信托业的健全发展为目标，从集合投资信托赖以建构的
基础关系即信托的性质出发，对集合投资信托的法律性质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集合投资信托具有商
事主体的性质，集合投资信托关系中委托人或受益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关系属于投资与经营管理的关系
，并结合商事组织法与信托法对集合投资信托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分析，为理解集合投
资信托的法律定位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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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我国信托法学者对信托组织性的探讨及发展方向。
 我国在2001年颁布《信托法》之时，也是主要着眼于将信托制度运用于商事领域，虽然信托法所规范
的信托包括民事信托、公益信托和营业信托，但这些年民事信托与公益信托却并未得到发展，实践中
存在的主要是营业信托。
这种运用于商事领域的信托，较之传统英美法上的信托有很大的差别。
我国学者也对其所具有的组织性及主体性进行了探讨。
 我国台湾地区的王文字教授指出，信托法律关系具有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信托财产独立、免于受托
人破产风险等特征，故而分析信托之架构应从契约法、物权法和组织法三个面向进行，就组织法律关
系面向而言，借由资产分割原则，赋予一定集体财产独立性，借由有限责任法则的运用，与信托财产
主体性呼应，从而实现信托之目的。
信托所具有之组织性系主要来自信托财产所具有之独立性，以及由信托财产独立性而产生的资产分割
和有限责任之效果。
 有学者对商事信托的商主体地位进行了研究，指出商事信托已经成为英美法中新型的商事组织，虽然
并非所有的商事信托均被认定为独立的法律实体，但“商事信托主体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认为
将商事信托作为商主体是符合法律的逻辑和现实的需要，因为商事信托具备商主体所必须具有的实质
性要件和法律要件，实质要件即经营营业、拥有营业财产和实体保护，法律要件即具有法律人格，具
体表现为：独立的财产是商事信托独立人格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独立的责任是商事信托独立人格
的突出标志，诉讼主体和征税主体地位是对商事信托主体资格的承认。
从商主体的判断标准出发对商事信托的商主体地位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信托的组织性。
尚未明确的问题有：具有商主体地位的信托是否都具有独立的人格？
具有商主体地位是否意味着一定要具有独立的人格？
具有独立人格的商主体可以采取哪些组织形式，是公司，抑或就是信托本身，还是有其他的形式？
如果商主体不具有独立的人格，例如仅采取合伙的形式，如何保障其财产的独立性，以及实现责任的
独立性？
此外，该文章在确认商事信托具有商主体地位的情况下，却依然认为信托财产的法律上所有权属于受
托人，则与商事信托具有独立的财产相冲突。
换言之，在信托财产归属问题上存在矛盾之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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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集合投资信托的法律性质分析》为理解集合投资信托的法律定位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具有理论
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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